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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17-030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烽火电子 股票代码 0005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亚兵 杨婷婷 

办公地址 陕西宝鸡清姜路 72 号烽火电子董事会办公室 陕西宝鸡清姜路 72 号烽火电子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917-3626561 0917-3626561 

电子信箱 sxfh769@163.com sxfh769@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0,750,914.50 397,364,180.36 1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75,162.40 36,024,504.93 -5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519,014.53 30,689,782.04 -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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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49,571.74 -38,780,704.00 -6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 3.46% 减少了 2.0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343,166,701.97 2,308,463,967.79 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58,733,573.66 1,141,719,816.26 1.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38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31% 252,085,786 0  0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3% 77,037,508 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7% 9,369,411 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2% 7,284,304 0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4,495,048 0  0 

邵红珊 境内自然人 0.66% 3,908,900 0  0 

刘远超 境内自然人 0.24% 1,412,700 0  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22% 1,317,000 0  0 

沈邓杰 境内自然人 0.22% 1,300,600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国有企业

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1,289,39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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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两者是"一

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3.4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1.59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1.49%。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647.5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4.27%。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总要求，全面贯彻“五融协同，三力提升，发展倍增”

的发展思路，在优化提升短波、超短波等主营业务的同时，积极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促进军民融合，

上半年公司各项工作得到有序推进。报告期，控股子公司陕通公司在成都成立“烽火成都数字集群研发中

心”，负责数字集群所有产品的软件和技术研发工作，标志着烽火在数字集群通信领域的发展进入一个全

新的阶段；公司成功中标某部队的执勤信息系统CDMA接入设备项目及大连机场应急救援指挥车项目，开辟

了网络通信集成业务的全新领域，拓展了新市场；公司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科研生产试验大楼已竣工

并投入使用，同时按照宝鸡市的土地规划，公司不再购买位于厂区西侧的37亩地，把工作重点放在推进烽

火通信产业园及姜谭工业园的建设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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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积极开拓市场，着力关注竞标产品的科研生产进度；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加快

国际防务和数字集群业务发展，以及网络通信业务在人防等市场的发展；不断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的体制机

制，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建立更具开拓动力和创新活力的运营机制，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大力推进生产

管理和质量管理信息化。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成立西安艾科特声学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及子公司陕西烽

火宏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 40%，是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15%，其余均为自

然人股东；5 个董事会席位中由公司派驻 3 个，占半数以上；11 名高级管理人员中，公司派驻 8 名，且董

事长、总经理均由公司委派。据此判断，公司拥有对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

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该回报金额，故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唐大楷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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